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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健通訊專訪：「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應用實況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
  應用實況

自從使用「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後， 
門診部的整體工作流程變得十分暢順 
和有效率。

關少琼醫生
播道醫院院長

你對「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的認識有多少呢？當你
在一家安裝了該系統的私家診所就醫時，你知道它帶給
你的益處嗎？我們專訪了播道醫院院長關少琼醫生，從
而了解播道醫院採用「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的實際
經驗，以及該系統為他們的門診部和病人帶來的好處。

為何選擇「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
關醫生致力使用先進科技來改善醫院的日常運作，今年更
為播道醫院引進了「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她道出採
用該系統的主要原因：「除了可免除軟件授權費用及獲得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技術支援外，『臨床醫療管理系
統連接』的最大優點是擁有電子健康記錄的互通功能，可
為醫院和病人帶來裨益。」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的實際應用
自今年初，播道醫院已經在其門診部採用「臨床醫療管理
系統連接」，協助日常的醫護運作及流程。關醫生指出：

「使用該系統來進行病人預約，已經是我們每天的例行公
事。操作簡便的應用介面確保前線員工能有效率地取覽病
人登記的資料，便捷地安排預約。」

「應診時，醫生都會把診斷結果和藥物敏感警示等資料 
輸入系統。有些醫生也會利用系統介面記錄臨床診症筆
記。」關醫生繼續詳細地為我們介紹其醫院採用「臨床醫
療管理系統連接」的情況。「現時我們正在試用藥物處方
功能。透過該功能，醫生所輸入的藥物處方會自動以電子
方式傳送到藥劑部。省卻紙本記錄的程序除大大縮短藥房
配藥的時間外，亦能減少因使用紙本記錄而可能導致的 
錯誤。」

關醫生相當讚賞系統為藥劑部門所帶來的效益，她表示：
「得到藥物敏感警示功能的協助後，即使醫生忽略了病人
對某些藥物的敏感反應，藥劑師也可以及時提醒醫生那些
相關的化合物質可能引致的敏感反應。這樣不但促進了醫

eHR檔案地帶
什麽是「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是診所管理的系統，具備
切合診所日常運作及工作流程所需的功能。這是一套
通用系統，可供私家診所以低投資成本隨時採用。安
裝「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可讓診所順利連接電子
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以便互通病人的臨床資料。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的最終版本將於2014年初
讓個人或聯合執業的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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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的主要功能

生與藥劑師之間的互動與溝通，也減低給病人錯誤處方的
機會。就風險管理來說，這警示功能可有效地減少醫療 
失誤。」

關醫生又指「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簡化了醫院的收費
程序。「縱使私家醫院的收費非常複雜，該系統也能明確
列出所有醫療費用細項，為病人提供收費詳情，並且加快
收費程序。」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順利推行
關醫生非常滿意因應用該系統因而簡化了的日常運作。

「自從使用『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後，門診部的整體
工作流程變得十分暢順和有效率。」關醫生在分享感想
之餘，也衷心將推行系統的成效歸功於醫院員工和醫管
局的鼎力支持。「由行政人員、醫生、護士和藥劑師組
成的系統使用者小組，對於改善系統功能和介面方面，
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此外，同事們不辭勞苦地審
視病人資料庫的完整性，以確保資料配對準確無誤。另
外，為滿足本院在營運上的要求，醫管局一直落力及專
業地協助我們提升該系統的功能，並且為更新藥物名冊
提供技術支援。」

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
除了「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外，播道醫院也採用
了「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適配」組件和參與不同的公私營
協作試驗計劃，以配合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推行。 

要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我們固然要做好前期
預備功夫。然而，獲取病人的同意去取覽他們的電子
健康記錄亦同樣重要。」關醫生續說：「同事們一直主
動地邀請病人登記及參加不同的試驗計劃，好讓病人在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推出時，能迅速地在系統中完成
登記。」

在訪問結束前，關醫生提及對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未來
發展的願景。她說：「鑒於一些病人可能會移居海外，如
果他們在外地能夠透過系統的互通功能來取覽自己的健康
記錄，維持連貫醫療服務，那將會十分理想。」

eHR檔案地帶
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 
醫療服務提供者

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須把
其病人的電子醫療記錄中屬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範圍內
的健康資料，上載至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不得有
所豁免。

參與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須獲適當授權，並須遵從法
例、實務守則或指引所訂立的規定，及要在「有需要
知道」的基礎上和根據「病人正接受其護理」的原則
取覽資料。




